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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臺灣大學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提升本校

教學品質，鼓勵教師從事教學相關問題之研究，並規劃改進教學品

質之策略，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校專、兼任教師及專案約聘教師得以團隊或個人身分提出申請。 

三、 本要點補助之計畫分為指定主題及自選主題。指定主題由本中心另

行公布。 

四、 計畫執行期限為一學期或一學年。 

五、 申請者請填具計畫申請書一式五份，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六、 計畫申請時間為每學期期末，計畫主持人應依本中心當學期公告之

期限提出申請。 

七、 計畫申請書之內容應包括下列各項： 

（一）計畫名稱。 

（二）計畫目的。 

（三）計畫內容。 

（四）重要性。 

（五）執行方法。 

（六）執行期限。 

（七）預期成效及貢獻。 

（八）經費項目。 

詳細內容請參考申請書。 



八、 計畫之審查依下列標準行之： 

（一）符合本校發展需求。 

（二）改進與創新程度。 

（三）計畫書整體品質。 

（四）研究結果之普遍適用性。  

九、 計畫之審查由本中心邀請相關學者專家為之。 

十、 每項計畫案補助之業務費以每學期七萬五千元，每學年十五萬元為

上限。詳細經費核結事宜將於申請案通過後，於核定通知書中個別

說明。 

十一、 本計畫經費之核銷由計畫主持人經所屬系所向本校主計室辦理。 

十二、 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成果報告，由本中心

 公開刊登於網站，並於舉辦相關活動時分享計畫成果。 

十三、 本要點經本中心行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